关于履行出资义务的督促函
段永华先生：
2025年8月6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秦翊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秦翊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25）沪03破745号。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管理人名册中随机摇号，指定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担任秦翊公司管理人。
[bookmark: _Hlk211423113]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资料显示，秦翊公司2016年8月5日成立，注册资本480万元，股东为段永华和戴子平，认缴出资额分别为244.8万元和235.2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51%和49%。2020年8月28日，秦翊公司注册资本由480万元增至980万元，股东仍为段永华和戴子平，认缴出资额分别为499.8万元和480.2万元，出资比例仍分别为51%和49%。2024年9月9日，秦翊公司注册资本由980万元减至550万元，股东仍为段永华和戴子平，认缴出资额分别减为269.5万元和280.5万元，出资比例仍分别为51%和49%。2024年7月9日，秦翊公司及段永华和戴子平共同出具的《有关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称：“根据公司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对外债务为0万元，至 2024年7月9日，公司已向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债权人清偿了全部债务或提供了相应的担保。未清偿的债务，由公司继续负责清偿，并由股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相应的担保。”（请见附件）
《公司法》第224条：“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法》第226条：“违反本法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应当退还其收到的资金，减免股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企业破产法》第35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据管理人现审查的债权人情况，秦翊公司在减资时存在大量债权人，并不是秦翊公司减资时所说的“公司对外债务为0万元”。大部分债权人也反应，都未接到秦翊公司减资通知，也已有债权人提起诉讼追究秦翊公司及股东违法减资的法律责任。若秦翊公司减资未履行前述法定程序性要求，则构成违法减资。综合各种情况，管理人现初步判断，秦翊公司存在违法减资行为，并依上述《公司法》及《企业破产法》等有关规定，恢复原状，即秦翊公司注册资本由550万元恢复至减资前的980万元，股东仍为段永华和戴子平，认缴出资额分别恢复为499.8万元和480.2万元，出资比例仍分别为51%和49%。
现管理人通知，请您在2025年10月30日前补足非法减资对应的注册资本，即段永华补齐出资额230.3万元，戴子平补齐出资额199.7万元。请您将前述应补齐出资额付至管理人账户【户名：秦翊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管理人，账号：8110201012501957215，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滨江支行】。如您已履行的，请在2025年10月30日前提交相关证明。否则，管理人将依法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等方式追究您的法律责任。
特此通知！
秦翊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10月15日
秦翊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方式：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联系人：王蕊 律师
电话：021-60333666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1号港汇恒隆广场办公楼1座1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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